附件2
申报指南有关名词解释
关于“自主知识产权”的解释​

申报指南中“创投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”应理解为：项目所使用的核心技术具备合法来源。知识产权（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等）主要以自行、转让、合作研发等方式取得；并通过国家有关机构的审批；也可是通过支付费用等形式取得他人专利等知识产权许可，但必须签订有期限5年以上独占许可合同。知识产权需处于有效法律状态。符合条件的情形包括：

1.申报企业或带头人作为专利权人（所有权人）

2.申报企业或带头人作为被许可人（拥有合法独占实施权）

3.带头人作为专利主要发明人（即使专利权归属原单位）

在主要发明人的认定中，若带头人非专利权人，需提供：
1.专利证书及发明人名单
2.原专利权单位出具的主要发明人身份证明​
3.核心技术成果归属协议（如有）
在许可或出资获得的知识产权认定中，需提供：
1.专利实施许可合同（注明独占性，5年以上的）
2.备案回执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专利权人应当将其与他人签订的实施专利许可合同，在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向专利局备案”。专利局收到实施专利许可合同备案表和合同副本后，分别给专利管理机关或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权人出具回执。回执写明合同名称、被许可方姓名或名称、登记日期、备案号和备案日期）
